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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區議會活動工作小組第一次會議記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十一時 
地點：荃灣民政事務處二樓會議廳 
 
出席者： 
  區議員 
  鍾偉平議員，SBS，MH（荃灣區議會主席） 
  黃偉傑議員（召集人） 
  文裕明議員，MH 
  古揚邦議員 
  李洪波議員 
  林婉濱議員 
  葛兆源議員 
  鄒秉恬議員 
  羅少傑議員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代表 
  陳志豪先生   聯絡主任主管（區議會及南） 荃灣民政事務處 
  鄺慕婷女士（秘書） 行政主任（區議會）1 荃灣民政事務處 
劉婉玲女士   聯絡主任（區議會及南） 荃灣民政事務處 

  鄭樂韻女士   行政助理（區議會）1 荃灣民政事務處 
洪芷珊女士   項目統籌（區議會）4  荃灣民政事務處 

 
 
缺席者： 
  區議員 
林琳議員 

陳振中議員 

黃家華議員 

 
I 歡迎及介紹 

荃灣區議會主席歡迎成員出席小組第一次會議。 
 
2. 荃灣區議會主席提醒各成員，根據《荃灣區議會常規》第 15(3)條，“在會議進行

期間，所有出席或旁聽區議會會議的人士在會議場所內必須關掉響鬧裝置及不得使用電

訊器材通話”，以免影響會議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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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荃灣區議會主席表示，為了讓新一屆區議會更有效地運用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三月可

供使用的區議會撥款（社區參與計劃），荃灣區議會在一月七日舉行的會議上同意成立

活動工作小組，以籌辦荃灣區議會於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三月期間主辦的活動，任期為小

組成立當日起至三月三十一日止。秘書處在會議後已發信邀請各議員參與小組的工作，

結果共有 12 名議員加入小組。 
 
II 第 1 項議程：選出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4. 有成員提名黃偉傑議員出任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黃偉傑議員接受提名並獲成員和

議通過。 
 
5. 荃灣區議會主席宣布黃偉傑議員獲選為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並由他主持其餘議

程。 
 
6. 召集人歡迎各成員出席會議，並表示陳振中議員因事未能出席會議。 
 
（按：葛兆源議員及鄒秉恬議員於上午十一時十四分到席。） 
 
III 第 2 項議程：簡介於 2016 年 1 月至 3 月期間與活動工作小組合辦的活動 
7. 召集人表示，荃灣區議會在一月七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可供小組使用的區議會撥款

的撥款申請，小組會與地區團體於一月至三月期間合辦四項活動。 
 
8. 荃灣民政事務處（下稱“民政處”）聯絡主任主管（區議會及南）簡介合辦活動的

詳情： 
 

 活動名稱 合辦機構 批核款額 
（元） 

(1)  錦繡名劇賀新春 荃灣區長者福利會 110,000.00 
(2)  梨木樹歡度新春佳節嘉年華暨綜合晚會 荃灣葵青坊眾會 51,840.00 
(3)  第三屆「荃灣最強音」歌唱比賽 荃灣海濱海灣居民

協會 

65,750.00 

(4)  二零一六香港花展暨攤位遊戲 路德會賽馬會海濱

花園綜合服務中心 
10,000.00 

 
IV 第 3 項議程：報告各項活動進展與商討各項活動主禮嘉賓名單及入場券分發安排 
9. 民政處行政助理（區議會）1 報告各項活動進展，以及介紹有關活動的擬邀請主禮

嘉賓名單及入場券分發安排建議，並建議邀請相關委員會主席擔任活動的主禮嘉賓。 
 
10. 召集人建議邀請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主席擔任“錦繡名劇賀新春”及“梨

木樹歡度新春佳節嘉年華暨綜合晚會”的主禮嘉賓，另邀請文娛康樂及體育委員會主席

擔任“第三屆「荃灣最強音」歌唱比賽”的主禮嘉賓。成員同意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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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成員通過有關主禮嘉賓名單（見附件一）及入場券分發安排（見附件二）。 
 
V 第 4 項議程：其他事項 
12. 成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VI 會議結束 
13.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十一時二十六分結束。 
 
 
荃灣區議會秘書處 
二零一六年三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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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活動工作小組與地區團體合辦活動的主禮嘉賓名單 

 

(1)「錦繡名劇賀新春」(2016 年 2 月 25 日) 
 
1. 荃灣區議會主席 

鍾偉平議員，SBS，MH  

 

2. 荃灣區議會 

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主席 

文裕明議員 

 

3. 社會福利署 

荃灣及葵青區福利專員 

黃國進先生 

 

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李潔兒女士 

 

5. 荃灣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  

李麗嬌女士 

 

陪同主禮的嘉賓： 

 

1. 荃灣區議會副主席暨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偉傑議員 

 

2. 荃灣區長者福利會主席 

許昭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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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梨木樹歡度新春佳節嘉年華暨綜合晚會」(2016 年 2 月 27 日) 
 

1. 荃灣區議會 

社會服務及社區宣傳委員會主席 

文裕明議員 

 

2. 房屋署屋邨管理處 

副房屋事務經理(梨木樹)  

李月嬌女士 

 

3. 香港警務處 

助理警民關係主任(荃灣)  

徐興世警署警長 

 

4. 荃灣民政事務處 

聯絡主任主管(區議會及南)  

陳志豪先生 

 

陪同主禮的嘉賓： 

 

1. 荃灣區議會副主席暨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偉傑議員 

 

2. 荃灣葵青坊眾會副理事長 

蔡錦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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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屆「荃灣最強音」歌唱比賽」(2016 年 2 月 14 日、2 月 28 日及 3 月 13 日) 
 

1. 荃灣區議會主席 

鍾偉平議員，SBS，MH 

 

2. 荃灣區議會 

文娛康樂及體育委員會主席 

葛兆源議員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高級經理(新界南)文化推廣 

李潔兒女士 

 

4. 荃灣民政事務處 

高級聯絡主任 

李麗嬌女士 

 

陪同主禮的嘉賓： 

 

1. 荃灣區議會副主席暨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 

黃偉傑議員 

 

2. 荃灣海濱海灣居民協會會長 

鄒秉恬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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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荃灣區議會活動工作小組與荃灣區地區團體合辦活動(2016 年 1 月至 3 月) 
入場券分發安排建議 

 

(一) 錦繡名劇賀新春(2016 年 2 月 25 日) 

 (1) 每名區議員最多可索取 4 張入場券，身兼活動工作小組成員的區議員可額外

索取 2 張入場券 

*區議員的座位安排，將以電腦抽籤決定 

 (2) 公眾人士可於 2016 年 1 月 22 日至 1 月 28 日期間(共 5 個工作天)索取抽籤表

格，中籤人士可獲 2 張入場券(名額：600 個) 
*公眾人士的座位安排，將以電腦抽籤決定(抽籤結果將於 2016 年 2 月 18 日

公布) 
 (3) 合辦機構可獲分發 50 張入場券 
   

(二) 梨木樹歡度新春佳節嘉年華暨綜合晚會 (2016 年 2 月 27 日) 
 (1) 每名區議員最多可索取 2 張綜合晚會入場券(不設劃位) 
 (2) 公眾人士門票於 2016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 時 30 分在梨木樹社區會堂門口公開

免費派發(每人最多可獲派發 2 張入場券)，合共派發約 350 張入場券 
   
(三) 第三屆「荃灣最強音」歌唱比賽 (2016 年 2 月 14 日、2 月 28 日及 3 月 13 日) 
 (1) 每名區議員最多可索取 4 張入場券(不設劃位)，身兼活動工作小組成員的區

議員可額外索取 2 張入場券 
 (2) 150 張入場券分發予參賽者 
 (3) 公眾人士可於 2016 年 3 月 1 日上午 9 時 15 分在雅麗珊社區中心門口排隊輪

候，免費索取入場券(每人限取 2 張) 
 (4) 合共派發約 1 150 張入場券(不設劃位) 
   
 
註： (1) 請各位議員按實際需要索取相關入場券數量，並提醒獲議員分發入場券的人

士應準時出席有關活動。 
 (2) 當活動開始後 15 分鐘，如持券人士仍未到場入座，其所持門券則視作無效，

有關座位會開放予其他人士(在入場券上註明有關安排)。 
 (3) 在舉行第一次會議後，活動工作小組會發信邀請各位議員出席活動、索取活

動入場券及協助派發入場券(如合適)。 
 

 


